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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传科研字〔2016〕19号 

关 于 印 发 

《中国传媒大学科研信用管理档案制度（试行）》的 

通  知 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中国传媒大学科研信用管理档案制度（试行）》经 2015 年

12 月 22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 

《中国传媒大学科研信用管理档案制度（试行）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传媒大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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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国传媒大学科研信用管理档案制度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档案内容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科研信用管理，加强科研项目监管，

规范项目执行者的行为，保证科技资源配置使用的合规性和合理

性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和效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章 档案内容 

第二条 科研信用是指从事科研活动人员的职业信用，是对

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时遵守职业准则行为的评价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科研信用管理档案，主要针对项目结项

管理，重点考查内容为项目结项绩效，从项目结项预算执行情况

和结项成果产出情况两方面进行评估。 

第四条 科研信用管理档案主要内容包括科研人员信用基本

信息、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及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三个部分，根据三

部分内容对每位科研人员确定信用等级。 

1. 科研人员信用基本信息 

    信用基本信息主要记录科研人员的基本素质、科研能力和经

济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信息。 

2. 科研人员不良行为记录信息 

    不良行为信息主要记录科研人员在从事科技项目研究时，未

能按时完成项目任务或未能如实执行项目预算等失信行为、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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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处理的情况。 

3. 科研人员良好行为记录信息 

    良好行为信息主要记录科研人员在从事科技活动中坚守承

诺，科研项目业绩及贡献突出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，获得各种科

技工作奖励和荣誉等情况。 

第五条 信用等级分为 A（优秀）、B（良好）、C（合格）、D

（不合格）四个等级。 

第三章 考核评估 

第六条 由学校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负责，组织专家对项目

结项预算执行情况、结项成果产出情况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计入

学校科研信用管理档案，确定科研人员信用等级，督促科研项目

执行者能够遵守诺言、实践成约。 

第七条 信用评级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良好信用行为和惩罚

违约或不守信用的行为。一般初始等级为 B级，对于科研项目业

绩及贡献突出、社会经济效益显著、获得各种科技工作奖励和荣

誉等良好行为者，原则上升为 A级；对于主观违约者，如剽窃他

人成果、人为修改数据、虚报、冒领、挪用科研资金等失信行为

者，原则上降为 D 级；对于故意不结项、不履行项目合同、不遵

守项目管理规定等失信行为、多次无特殊原因延期结项等失信行

为者，原则上降为 C 级。对于上级部门认定的科研失信行为，学

校原则上参照其认定的等级予以执行。 

第八条 项目执行者应当遵守学术规范、合同约定和相关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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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提供真实完整的项目成果，配合专家监督检查，不得妨碍评

估专家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。 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举报

科研失信行为，鼓励举报人以实名举报，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，

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列入密件管理。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接到举

报后，应当登记。被举报的科研失信行为属于科技处、文科科研

处职责范围的，予以受理；不属于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职责范围

的，转送有关机构处理。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告知举报人。 

第四章 档案应用 

第十条 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是我校科研信用档案的制作和

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一条 科研信用管理档案要分级公开、公示，接受公众

监督。 

第十二条 科研信用管理档案是支持项目执行者未来申报科

研项目、技术职务升降、参与评估评审活动和评选荣誉称号等工

作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三条 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根据科研人员不同的信用档

案等级，开展分类指导，建议其从事适宜的科研活动，并督促其

提高信用层次。 

第十四条 以提高失信成本为出发点，运用惩戒制度遏制失

信行为。建立“黑名单”，对未结项和结项效果不好的项目进行

记录，降低其执行者科研信用等级，阶段性取消其申请项目或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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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项目管理的资格，并对其加强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五条 对于在完成科研合同任务、接受检查评估等活动

中严格遵守信用规范，以及取得突出业绩和贡献、显著社会经济

效益、科研奖励和荣誉的人员，学校会提高其科研信用等级，并

对其进行表彰和嘉奖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科技处、文科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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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6 年 2 月 26 日印发 




